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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这位姐姐纯属机缘巧合。叫姐姐，一开始是为了

卖萌撒娇，开玩笑的，因为她是他的美容师。恋爱开始了他

就不再叫姐姐了。但决定度假旅行前订机票时，他才发现她

竟然比自己大十几岁。她反而很惊讶他刚刚才发现这个事

实，反问：你不是一开始就叫我姐姐吗？

姐姐裸妆技术高，身材好，卸了妆也没问题，保养无死

角。但当他得知年龄差之后，唯一会让他觉得怪怪的是：她

实在太喜欢用叠音词了——

吃饭前可怜巴巴地说：饿饿的；

睡觉前娇滴滴地说：困困的；

头痛脑热时会说：痛痛的，晕晕的，懒懒的；

便秘上厕所前会说：胀胀的；

奇怪的是，他似乎以前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叠音词的高

频率。他安慰自己，也许是因为以前还不够亲昵，但现在已

是亲密无间，所以听到的自然要多些。但对于心中隐隐的

反感，他却很难解释。这些遍及生活时时刻刻的叠音词显

然不像是“痴痴地等”“深深的爱”有浓重的文字色彩；也

不像是“吃饭饭”“擦香香”这种纯粹儿童式的娇气。他只

觉得……有种刻意营造的弱小感，令他每每听到都会浑身不

自在。

本来，第一次见面就叫人家姐姐的男生多半都能无条

件接受御姐的魅力，他想，大概在这种反感中窥见了自己

对御姐的渴望吧——尤其在得知女友比自己大那么多之

后，这种渴望前所未有地壮大起来。再一想，也许女友也这

样想吧——因为害怕被他当成老女人，所以前所未有地展

现娇弱的一面。弱弱的，宣告霸主地位。

有个无龄感的大女友是能让他扬眉吐气的好事，只要

一说出口，朋友们无不艳羡好奇，反正他们不像爹妈只往坏

处想。他也注意到，女友在外人面前并不会轻易透露娃娃叠

音三字经，还会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自己丰富的阅历，和他的

女性朋友们谈起护肤彩妆时俨如国际权威，和他的男性朋

友们谈起数码产品时也能跟得上最近潮流。这一切都让他

觉得，那恰恰说明她并没有骨子里的公主病，更像极有分寸

的御姐——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包括无痕对接小公主。

他只是个寻常的年轻男子，甚至有点天真，偶尔傻傻

的。所以，他并不需要刻意压抑对叠音词的不适感，听任

心情，有时跟着撒娇，有时故作慈爱，有时视其为恋情的证

据，有时又敦促自己小心不忘真相。他不是那种想太多的

人，他终究会对自己这样说：谁和谁相处不会有点装腔作势

呢？谁敢说这不是爱呢？

姐姐的叠音词
【文/于是】 

妖娆记

>>>

前几天去北京出差，和在京工作的高中同学拉了个

“One night in Beijing”的群约见面。上海小囡在外地工

作的不多，他们也个个都是空中飞人，一夜约齐三位真是福

气。

五点半就有人先到了。永远的早鸟是当年的学霸兼班

长。没多久，副班长来了。一向是独立自强的美女，成绩又

好。 最后入座的是从金融街跋涉来国贸的大长腿团支书。

三位学霸如今 也 特 别有出息。班长 是私募 基金 合

伙人，副班长是四大合伙人，团支书成了投行保荐人。乖

乖，不知不觉混进这个金融精英的局，我迭一碗酱油打得

抖豁豁。插不上话的我在一边修图发合影晒同学。要不是

记性超好的班主任点评，我都忘了自己当年也曾有过一官

半职。不大不小，宣传委员是也。

论宣传委员，大概我就是典型。不是学霸也非学渣，会

写两句会画几下，有点文艺万事百搭。用今天的话来说，是

一个斜杠青年。斜杠转眼变中年，折腾来去三脚猫。唉，三

岁看到老不可信，但在高中阶段还是可以展望一下未来

的。性格成型，学习方法、行事逻辑也大都固定下来，作为

一个“大人”的基础就在那个阶段形成。

周末的下午，我带着两把香雪兰，坐在我家小餐厅

的院子里做桌花。人来人往之间，有位老妇人引起了我的

注意。她腿脚不便，拄着助行器，但容貌和衣着都十分优

雅。四目相视之时我对她笑着问了个好。她缓慢地走过

来，我迎上去。“你是插花老师吗？”她问道。我不好意思地

在衣服上擦着手说，不是啦，就自己随便弄的。老妇人看看

花，又看看我：“我还以为你是插花老师，这样很好看。”优

雅的老妇人露出女孩般的纯真笑容，令我整个人暖意漾

然，百般怨念烟消云散。

餐厅是我斜杠的一部分，写文章也是。赚不到大钱也

没啥大出息，可每每自艾人生被文艺心绕了路，又总是被

这样的美好瞬间击中。感受的份量那么重，折腾就是我的

人生。天意如此，那就欣然接受吧。

合伙人
【文/瞧爱】 

工心记

>>>

我也是合伙人啊，和那些斜杠的自己
一起。

这年头，如果有朋友真心邀请你去TA
家做客，请一定好好珍惜这段友情。

谁敢说女人发嗲是错呢？管她是几几
年出生的！

去你家看看

乐活记 >>>

【文/热水瓶】 

最近翻到一本关于家居的书，名字叫《独立日：我能去

你家看看吗？》。光是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不是吗？

十年前，我做过一段时间的家居编辑，每周都会去拍

摄至少一个普通人家的美家。绝大部分的房主都是通过

网络结识的，在我敲开TA家房门之前，我们完全就是陌生

人。他们都不是公众人物，从事的行业也大多与设计、艺

术、时尚都搭不上边，说白了就是素人。拍摄的是家居设

计，却多多少少会映射出私人生活，他们完全可以拒绝我这

个有些唐突的要求，而他们却无一例外地热情地把我迎进

门，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值得感恩！

至今，我和其中的一户人家保持了非常好的友谊，确切

说，是我们两家之间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虽然我们的年

龄相差了十多岁，却成为了无话不谈的闺蜜！

前几天早晨，我刚出小区门准备上班，有一个带着疑问

口气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另外一个部门的、

只有点头之交的女同事（坦白说，人不坏，只是太过马大

姐，所以我也不敢和她深交）。

她像是发现一个重大秘密一样问我：“原来你住在这

里啊？！”

“嗯。”

“哇，你家这个小区很有名的呀，现在一定超级贵吧！”

“你怎么在这里呀？”

“哦，前面不是正好有一家网红面包店嘛，我来排队

买早餐。”

一段尬聊后，我说：“我赶着去开会，再见啦！”

晚上回到家，我和我妈聊起这个事情，她第一个反应

是，那么巧，都在家门口了，你也不请人家进来坐坐。我心

里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不过回想一下，在二十多年前，我妈

经常会邀请好同事来家做客，在那个年代，家，不光是安

生之所，也是待客之地——没有太多社交预算，没有太多

社交场所，动不动就是：“有空来我家玩儿呗！”而现在，如

果有人真心愿意邀请你去TA家做客的话，真的是太难得

了，那得有多大的勇气呀！别的不说，在外面花钱买消费可

比请人到家招待轻松太多了好嘛！这说明，对方的心是完

全对你敞开的，是对这段友情的最高褒奖，不是吗？


